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中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高安路天工小区8栋二单元201室
本机关在全省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行动及2022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中发现你公司代理的采购项目存在以下问题：
一、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宜春职业技术学院3#楼实验室台柜、洁净等系统设备及配套设施项目（第一包）”项目（编号：中诚-YC2021-046-1）
1.招标文件恒温恒湿空调机组第5条评分项：依据 EN1886-2007 标准检测，该依据为欧洲标准，排斥了未出口至该国家的产品，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2.招标文件商务评分项：投标人同时具有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同时具备计 6 分。该项中所列资质为多个行业资质（建筑行业、医疗行业），且均为相应行业准入资质，属于资格条件，不能作为评分因素，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且与项目实际需求不匹配，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未取得上述资质的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招标文件商务评分的售后服务和培训方案：方案完善可行，对各种实际情况具有充分合理的考虑分析，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理和响应措施阐述详尽，具有很强的应变措施和经验，得 5 分。方案合理可行，对各种实际情况有较强的考虑分析，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理和响应措施比较合理，并有较强的应变措施，得 3 分，方案基本可行，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理和响应措施基本合理，对实际情况考虑一般，得 1 分，其它不得分。该项目评审因素未量化，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二、宜春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宜春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入第三方运营监管服务采购项目”（编号：中诚-YC2021-001-1）
招标文件技术评分项的总体服务方案：方案完善可行，配置科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经验得7分；方案合理可行，有较强操作性和经验得4分。该设置评审因素未细化和量化，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三、铜鼓县自然资源局“铜鼓县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编号：中诚-TG2021-008-01）
采购文件将“投标人自2019年1月1日以后获得过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各类规划奖项的，一等奖及以上，每提供一项得2分，二等奖，每提供一项得1分，三等奖及其他奖项，每提供一项得0.5分，最高得8分”作为评审因素，属于以特定行业奖项作为加分条件，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四、铜鼓县水利局“铜鼓县2021-2022年农村饮水项目管网材料项目”（编号：中诚-TG2021-004）
1.采购文件将“投标产品制造商（PE管材、管件）获得“全国质量信誉保障产品”的得2分；投标产品制造商具有“全国质量诚信先进企业”证书”作为评审因素，该证书为非国家强制认证，排斥未申请认证企业，且与合同履约无关，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2.采购文件设定：评审专家对售后服务方案进行横向对比打分，优得5分，良得2分，差得1分，评审因素未细化量化，《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五、铜鼓县应急管理局“铜鼓县救援物资采购项目”（编号：中诚-TG2021-001）
1.评标标准－技术评分－技术服务及培训方案“响应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技术服务及培训方案，根据培训方案详细、科学性等方面进行综合打分，分案最优且贴合采购人需求得5分，一般得3分，较差得1分，不提供的不得分”，评审因素未细化量化，违反《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七）采购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本机关决定责令江西中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按照法定程序，本机关已于2022年11月24日将《政府采购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送达你公司，你公司表示接受，在法定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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